
第五節—結論與考慮的問題

 策畫隱藏實質受益權架構時通常會採用「隱藏在毫不起眼的地方」

的策略，利用全球貿易及商業基礎設施使其看似合法。然而，可

見度並不等同於透明度，許多為鼓勵業務成長及發展的工具，例

如，有限責任公司及代名人董事服務，可以用來幫助洗錢。貿易

及通訊的全球化只會增加這類威脅，各國現在正面臨著在無國界

的商業環境中執行國家法律的挑戰。

 本報告分析公開來資源的研究、公共情報報告、機密情報、及公

私部門經驗與專業知識，彙整出濫用法人與法律協議以及利用專

業中介機構以隱藏實質受益權的主要特點與弱點。本報告所顯示

的大部分內容證實，實質受益權議題相關文獻資料中報告的關鍵

原則與概念。這表示，雖然持續的致力於打擊洗錢及資恐，然而，

與隱藏實質受益權相關的弱點仍在繼續或增加中。摘要中對該等

重要發現有詳細的說明。

 建議中要求權責機關對法人的實質受益權及控制權取得適

當、正確與及時的相關資訊 第 項建議 。此外，各國必須採

取防止濫用洗錢與資恐的法律協議的措施   尤其是，確保對明示

信託有適當、正確與及時的資訊（第 項建議）。就實質受益權

實施 建議已證明，對各國均有挑戰性。因此，制定

了透明性及實質受益權的指引，以協助各國實施第 項與

第 項建議以及第 項建議，因為第 項建議與了解法人的

風險及法律協議有關。

 本節涵蓋一系列考慮的問題，這些問題可與研究結論一起支持這

兩項 建議的有效實施，包括概述進一步展開可能的工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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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執法所面臨的障礙，並提高實質受益權資訊的準確性及 或

取得。

 本報告顯示，有限責任公司（以及不同司法管轄區的類似公司）

比其他類型的法人更容易被濫用來隱藏實質受益權。這是因為他

們容易設立，而且他們經常被用來產生複雜的法律所有權結構的

方式。此外，雖然 標準要求採取防止其被濫用的措施，但

代名人董事與股東（正式與非正式）的使用似乎加重了這個風險。

代名人已經被認為是在間接所有權鍊裡的核心人員。由於使用代

名人所生的相關弱點，進一步研究專業代名人扮演的角色是有意

義的，可更加了解該做法的相關成本與利益並找出解決其濫用的

最佳方法。對這個領域的任何進一步研究可能同時受益於其他國

際組織的專業知識，這些組織對全球經濟的看法比 更為廣

泛，聚焦在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

考慮的問題 

由於使用代名人的相關弱點，各別國家及 與廣大的全球社會

合作時，可能希望考慮採取限制濫用的措施。

 使用專家及專業中介機構是隱藏實質受益權架構中的主要特徵。

本報告分析的大部分案例研究涉及專業中介機構。雖然並非總是

在案例研究中明示的呈現，但涉入的中介機構，約有一半被評估

為參與共謀（如果以案例摘要為基礎，守門員在規劃上有參與、

知悉該架構的違法性、或被指控犯罪，他們會被認定為共謀）。

這表示，策畫隱藏實質受益權時不一定須要有共謀的人，涉入的

專業人員可能並不知情或有過失。這也可以強調有效規範及培訓

的重要性，以及增進專業服務業者對 認知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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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的問題 

依據 
72
法律對專業中介機構的規範，及教育專業人員有

關其洗錢與資恐威脅與弱點的努力
73
，將有助於抵減與隱藏實質受

益權相關的弱點。

 橫向分析發現，當不同類型的專業中介機構被不同的機構 自律

團體 監理時，其監理的方式缺乏一致性，縱使中介機構執行的

是類似的功能 例如，設立公司 。雖然許多司法管轄區已建立各

種論壇，促成 與其他權責機關間的合作與風險意識，橫向分

析的結果顯示，這種做法不見得會使得監理的方式一致。

  依據 標準第 、、與 項建議。
  依據 標準第 項建議。

要性。對實質受益權義務的監理與執法的橫向分析指出，

縱使 標準有要求，有些國家對 並無賦予任何 

義務或監理。在 監理體制外運作的專業中介機構

即為非法資產得以進入受監理之銀行與金融業者的後門。這使得

金融機構的 方案面臨風險，且降低了當地與國際 

體制的整體效率，應以有效實施相關的 標準為優先處

理事項。

 確保有效實施的一個關鍵是，權責機關與 間必須持續溝

通。政府機關應與私部門密切合作，教育專業人員其在中

的弱點，以及可能利用該等弱點的潛在威脅，讓專業人員依據其

經驗分享新出現的風險。許多國家都建立了執法與監理機關間分

享資訊的通路，且國家應該考量該等資訊交換管道如何能夠用來

加強專業中介業者間的風險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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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第 頁。
  年 ： 第 頁。

 在協助法人設立及管理方面擔任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實質

受益人居住在外國司法管轄區的情形。從監理角度來看，與法律

行業及會計師行業相比，許多國家 行業比較沒被清楚定義

或理解。因此，許多當地機關在監理及教育 有關的

風險時面臨挑戰。相反的，有些國家，尤其是低稅賦司法管轄區，

擁有完善且被監理的 業者，且已經採取許多措施來加強對

的 監理，包括誠信、能力及財務穩健性測試。這

些措施是使 行業專業化的一種好的手段，那些對 業

沒有明確定義的國家應該考慮在當地實施類似的措施。

 執法部門及 報告指出，會被共謀的法律專業人士利用

來阻擾及妨礙調查。這個問題也出現在之前的 報告中，

包括 年的法律專業人士洗錢與資恐之弱點報告
74
，及 

年 透明性及實質受益權的指引
75
。由於 的性質，縱使

的依據自始就有問題，保密特權的主張必須在推翻之前進行

審查。無論大部分國家有關 的規則為何，的主觀性質將

繼續形成挑戰，因為其應用可能不一致，且可能導致權責機關進

行金融調查的困難。私部門的代表強調，向法律專業人士提供的

培訓通常是不夠的，除非法律專業人士專門從事時常要考慮

該情事的訴訟。有人認為，低階的培訓以及某些法律專業人士缺

乏實務應用，導致對 採取廣泛與保守方式的發展。加強這方

面的培訓及指導可能有助於減少這種弱點；但是，鼓勵各國與法

律專業人士合作，決定處理這個問題的最佳方法，並更清楚地說

明 的範圍及決定因素以限制其在無意中被濫用，導致阻礙金

融調查。應進一步考量可能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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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的問題 

可以考量進一步找出可能的解決方案或措施，防止濫用 來隱藏

實質受益權資訊，包括透過對法律專業人士提供加強的培訓與指導

文件。

考慮的問題 

應可取得最廣範圍的金融資訊。考量增加 可取得資訊的廣

度與深度的措施是值得的。

 在調查涉及隱藏實質受益人的案件時，及其他權責機關確認，

傳統金融機構，即銀行，是辨識與確認實質受益權與控制權的所

需資訊的主要來源。私部門所持有的大量資訊對於辨識洗錢與廣

泛犯罪活動至關重要。相較之下，許多 持有的資訊僅限於疑

似洗錢或資恐交易，且許多 無法在無須向金融機構索取更多

資訊的情況下，獨立分析其他資訊來源，例如，跨境資金流動。

收到一般性報告 包括跨境匯款與門檻現金交易報告 的 已

經指出，這些報告對於追蹤金流與辨識實質受益權資訊的重要性

與價值。應考量可以增加 可取得資訊的廣度與深度的可能措

施。

 除了 需要更加獨立的獲取帳戶及交易資訊的需求之外，也不

能低估權責機關與私部門夥伴間即時直接分享資訊與情報。這包

括分享交易紀錄，以及透過客戶審查所蒐集的資訊。、金融

情報中心艾格蒙、及其他國際機構在分享資訊方面開展的大量工

作已證明有效分享資訊的價值。公私部門之間分享資訊是提高實

質受益權透明度的重要方式。此外，透過既定機制交換的資訊，

例如，稅務用途自動資訊交換 下稱「」及指定請求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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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大部分隱藏實質受益權的安排具有跨國性質，及其他權

責機關通常無法直接及獨立的取得發現及證明實質受益權所需的

資訊。除了權責機關可使用的各式資訊分享機制外，在涉及跨國

公司架構或國際資金流動的大多數重大調查中，司法互助已被確

定為關鍵工具。但是，許多執法及情報從業人員也指出，延遲司

法互助的請求是最嚴重妨礙調查的問題之一。雖然一個國家對司

法互助請求的能力取決於該國現有的資源及執法機構的業務需

求，但仍可採取更多措施來提高對司法互助回覆的品質與即時性。

建議第 至第 項要求各國實施正式及非正式機制，以

分享有關及前置犯罪的資訊。深入研究以了解如何改善國

際合作，包括，是有意義的。

交換 下稱「」，有可能顯著提高其他司法司法管轄區對資

產所有權的執法能見度。但是，隱私保護可能會限制此資訊用於

執法及金融情報目的之範圍。

考慮的問題 

增加相關資訊及交易紀錄的共享有利於對全球對提高實質受益權透

明度的努力。進一步考量加強這種資訊分享的可能方法是有意義的。

考慮的問題 

應進行進一步研究，以了解如何增加跨境資訊分享的品質與即時性，

包括透過司法互助。

 主要是因為涉及創設複雜的國際公司架構的兩家大型律師事務所洩露機密文
件所導致的結果：位於巴拿馬與百慕達的律師事務所。

 近年來，媒體對不透明所有權架構在逃稅、洗錢及貪腐案件
76
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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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越來越關注並引起全球各國政府的一連串反應，包括考量發展

集中的實質受益權登記。其他登記，例如，有實質受益權資訊的

公司登記（集中或非集中），也正在實施或加強中。這些登記是

各國為協助辨識與確認實質受益權，在 標準下考量的許多

機制之ㄧ。權責機關可同時使用多種資訊來源進行情報與調查活

動，標準指出，各國很可能需要利用各種機制來確保執法

機關能夠充分、正確及及時的取得法人的實質受益權資訊。如果

正確監控及監理，實質受益權登記也可能協助金融機構及專業中

介機構的 工作。但是，在設計及實施這種實質受益權資料

庫時，政府應意識到，必須確保實質受益權資訊是正確的、最新

的、而且是權責機關與私部門可隨時取得的。資訊登記簿，無論

是含有實質受益權或任何其他類型的公司資訊，都只是與所持資

訊的品質與正確性一樣有價值。本報告概述犯罪分子隱藏實質受

益權的許多手段，包括使用正式與非正式的代名人，而且預期許

多技術可以被用來規避實質受益權登記或試圖削弱其效用。

 無需與專業服務提供者或金融機構面對面而設立公司、開立銀行

帳戶及虛擬貨幣的能力是在成長中的弱點。橫向分析證實，許多

司法管轄區允許使用各種形式的數位身分直接在網路上設立公司
77
。許多金融機構已經在沒有面對面接觸情況下實施核實客戶身

考慮的問題 

使用實質受益權資訊登記簿的國家應考量維護的資源及專業知識，

以確保登紀簿的資訊充足、正確、最新，而且可以及時取得。就公

司登記簿的維護與監理而言也是如此。

 針對此請見附件 之橫向分析之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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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措施，且政府也正在建立或開發協助這種措施的工具與資源。

然而，沒有面對面接觸提供服務是一個可以被犯罪分子利用的弱

點。科技創新，尤其是在數位辨識與資訊分享領域，可能是未來

解決這個挑戰的重要因素。私部門已經指出一些在進行 方

面可能非常有價值的新措施，各國可能希望考量如何利用這些措

施來提高商業交易的透明度。及金融情報中心艾格蒙雙方

都增加與私部門合作，這些行為可能可在未來找出改善透明度其

他措施。 

 為了因應不透明的實質受益權安排所帶來的挑戰，政府、金融機

構及專業中介機構須清楚的了解與法人及法律協議有關的弱點、

威脅與整體風險。因此，政府有必要對影響其司法管轄區的

及 風險進行有力的、現代的、可公開取得的評估。標準

要求各國了解其所面臨的風險，包括對與在其國家設立的不同類

型的法人有關的與 風險建立評估機制。這些國家風險評

估不應侷限於管轄界線內所辨識的風險，也應仔細分析跨國威脅

與弱點。藉由維持一個持續且可公開取得的風險評估，政府可以

培養並告知在其管轄範圍內運營的金融機構及專業服務提供者所

進行的風險評估。本報告及其他類似的報告可能有助於傳達這些

評估。

考慮的問題 

建議要求各司法管轄區對在其國家所設立的不同類型的法人

評估相關的洗錢與資恐風險。這些評估有利於仔細考量及闡明與當

地及國外法人與法律協議有關的弱點及威脅，以及犯罪分子用來幫

助洗錢及其他犯罪活動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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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隱藏實質受益權是世界各國洗錢活動的一個重大弱點。因此，它

將繼續對 及艾格蒙成員構成重大挑戰。持續的全球化，商

業、貿易、金融及專業服務的數位化，以及獲取不透明法律工具

的機會增加，都是持續的挑戰，將影響實質受益人資訊的取得。

這個問題沒有單一解決方案或萬能之計；反而，全球提高透明度

的努力將需要許多互動及相互關聯的解決方案，以及政府、私人

組織與大眾繼續實施這些解決方案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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